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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条  为加强学校工会福利工作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    第二条  福利委员会以国家的福利政策和学校的相关规定为指导，以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为前提，以建设好学校工会教职工福利事业为目标，努力为促进学校和谐做出积极贡献。
    第三条  福利委员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在学校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第四条  福利委员会工作的主要内容：学习宣传福利工作的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；立足学校和教职工实际，制定工会福利工作的相关制度和规定；监督工会福利费的使用和管理等。 
    第五条  福利委员会由9人组成，设主任委员1名，副主任委员2名；委员任期与教代会委员任期相同。委员会人选由工会提名。委员在任期内，由于工作变动需要调整时，工会提出相应的增补人选。
    第六条　福利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工会生活福利部，办公室主任由工会生活福利部部长担任，负责福利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    第七条　本实施细则由福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  
    第八条 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

